附件1：
黑龙江财经学院
硬笔字与粉笔板书设计评展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教学单位
	推荐名额(人)

	1
	经济学院
	3

	2
	金融学院
	3

	3
	会计学院
	4

	4
	管理学院
	2

	5
	财经信息工程学院
	3

	6
	人文学院
	4

	7
	艺术学院
	2

	8
	通识教育学院
	3

	9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2

	10
	体育军事教学部
	1

	11
	创业教育学院
	1

	总计
	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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